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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门概况
（一）部门基本情况
1、机构设置
全额拨款行政单位1个：桃江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
财政全额拨款事业单位4个：桃江县路灯管理所、桃江县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桃江县市政设施管理站、桃江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其中桃江县市政设施管理站、桃江县环境卫生服务中心、桃江县路灯管理所单独填报预算、决算报表，未在本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中反映。
我局下设办公室、人事教育股、计划财务股、政策法规股、行政审批服务股、督查股6个股室。
2、人员构成
全额拨款行政人员：年初在职人数8人，年末7人；
财政补助事业人员：年初在职人数99人，年末99人，退休人员25人。
3、部门主要工作职责
①贯彻执行国家和地方关于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
②研究制定全县城市管理发展规划、年度计划，起草全县城市管理规范性文件及相关的政策、措施，经批准后组织实施；负责全县城市综合管理的组织、指挥、检查、监督、调度、协调和宣传工作。
③负责市容环境卫生、城市建筑垃圾、城市照明、城市绿化、城市道路、城市市政公用设施的监督和行政处罚权利；负责行使《桃江县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桃政办发【2015】48号）规定的环境保护、城乡规划、工商行政管理方面的行政处罚和县人民政府授权的其他行政处罚。
④负责路灯照明设施、市政设施、环卫设施的维护管理工作；负责县城洗车场、渣土消纳场、弃土场的管理工作。
⑤、负责依法组织征收渣土调配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异地绿化费、城市道路临时占用费和挖掘修复费。
⑥参与市政、环卫、路灯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方案审查和工程竣工备案及城乡规划审查、实施和验收工作。
⑦负责县城规划区内的查违控违拆违监督管理工作，对违法建设进行制止和强制拆除；组织建设项目工程规划竣工验收。
⑧承办县委、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整体支出规模
1、收入
财政资金年初预算数1363.52万元，预算调整数2932.92万元，年末决算数4296.44万元。
2、支出
2024年基本支出1427.76万元，项目支出2868.68万元，合计4296.44万元。
（3） 部门整体支出使用方向及主要内容、涉及的范围
部门整体支出中基本支出1427.76万元，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一般公务支出，包含工资福利支出1302.53万元、商品服务支出114.8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0.35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为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8.38万元，用于部分执法执勤车的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0.62万元，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公务接待支出按《桃江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桃办公发[2020]3号）文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部门整体支出中项目支出总投入3464.42万元，主要用于桃江县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及下属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大队开展城市管理事务而发生的各项业务支出。
（四）绩效目标设立情况
年度目标：一确保112名干职工及19名退休职工的工资福利发放到位，按时缴纳社会保障费用；二保质保量完成本职工作；三完成七项基础工作及县委县政府的的重点工作考核任务；四是加强城市管理，创建卫生县城。
中长期目标：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逐步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向网格化、信息化纵深发展，稳步提升城市管理和服务水平。
二、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分析
（一）基本支出
2024年基本支出主要用于人员工资福利支出及一般公务支出，我局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审批内控制度》，要求首先应当保证本部门履行基本职能所需要的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对其他弹性支出和专项支出应当严格控制。 人员支出必须严格按照国家政策规定和标准，逐项核定，没有政策规定的项目，不得列支。日常公用支出预算的编制应本着节约、从俭的原则编报。2024年工资福利支出1302.53万元、商品服务支出114.8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0.35万元。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为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8.38万元，用于部分执法执勤车的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0.62万元，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公务接待支出按《桃江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桃办公发[2020]3号）文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二）项目支出	
1.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投入等情况分析。
部门整体支出中项目支出财政资金年初预算237万元，年中追加3227.42万元，总投入3464.42万元，主要项目如下：
一般债券：1563.14万
政府性基金：359.09万
一般行政管理事务：185.15万
城管执法：225万
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238万
其他城乡社区公共设施支出：261.5万
其他城乡社区支出：19.8万
其他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衔接乡村振兴支出：2万
灾害风险防治：15万
结算专户其他支出：595.74万
另有年初项目支出预算的城管综合工作经费决算时计入基本支出里。
2. 项目资金（财政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分析。
2024年项目资金共计3464.42万元，其中商品和服务支出3464.42万元。
3.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
按照我局《财务管理制度》《项目资金管理办法》规定项目资金支出应紧密结合单位当年主要职责任务、工作目标及事业发展设想，并充分考虑单位财力，本着实事求是，从严从紧、区别轻重缓急，急事优先的原则按序安排支出事项。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分析
（一）项目组织情况分析
我局项目为大多常年支出项目，其中非税体制结算根据上年度非税完成情况下拨预算指标，主要用于弥补单位经费不足。城管协管经费、专项整治经费为每年固定支出。市政、绿化维护费用、三级联动办整治违法建设工作经费、市容市貌专项整治建设经费等为划拨经费，划拨给各二级机构完成各项目。鲇鱼港电排提质改造、口袋公园提质项目、公厕提质改造为一般债券安排的支出，支付或划拨用于指定项目建设。
（二）项目管理情况分析
为加强项目（专项）资金管理，我局制定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对县财政局下达的单位部门预算、城维费预算中的具有指定项目和用途的资金加强管理，项目从立项、执行、完工到运营的全过程接受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及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管理和监督。
四、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分析
（一）经济性分析
2024年工资福利支出1302.53万元、商品服务支出114.87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10.35万元。人员并没有大的变动，支出与2023年小幅增加，2024年三公经费决算数为9万元，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8.38万元，用于部分执法执勤车的运行维护。公务接待费0.62万元，我局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公务接待支出按《桃江县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实施细则（桃办公发[2020]3号）文件相关规定严格执行。
（二）效率性分析
重点工作方面
1.市容秩序管理更加规范。一是秩序整治方面。严格依据《桃江县人民政府2024年工作要点》相关要求，并结合创建工作任务，牵头起草了《2024年桃江县市容市貌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于4月18日以县城建委名义正式向全县相关部门和单位下发。采用疏导结合模式，在县城区设置11个临时摊贩疏导点。共劝导、查处流动商贩占道经营12200余起，规范越门经营门店10500余家，拆除违规设置的帐篷380余个、横幅600余条、门店外地贴和气球拱门300余处，处理热线投诉326起;拆除存在安全隐患的拆除违规设置的和废旧广告招牌500余块,拆除新龙超市、慧心书城等墙体立面广告招牌10余块2000多平方；对城区装修门店未申报未设置围挡责令停止作业200余起，规范公共场所乱晒乱挂现象180余起，清理牛皮癣4000余处，查处乱张乱贴案件9起。查处违规停车4302起，劝离违停车辆8000余台次，教育劝导车主5000余人次，拖扣“僵尸车”50余台次，处理违规占用公共停车位130余起。二是违建整治方面。严格按照《益阳市整治违法建设三年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要求，依法分类处置存量违建，坚决遏制新增违建。今年来，共开展大型拆违行动14次、中小型拆违行动17次、拆除各类违法建设112处、拆除面积7114.5平方米，其中拆除新发违建18处、拆除面积935平方米、拆除存量违建94处、拆除面积6179.5平方米。对2处违规建设的私房项目开展处罚，罚款23728元。三是蓝天保卫战方面。依据中央环保督查关于建筑垃圾管理方面的要求，以城建委名义印发了《桃江县城规划区城市建筑垃圾管理办法》，制定了《城市建筑垃圾处置审批程序》，今年来，截至目前共检查从事渣土运输的车辆450余台次，查处未按要求采取密闭措施、车身不洁导致路面污染车辆30余辆，立案5起，下发责令整改通知书40余份，立案查处擅自倾倒建筑垃圾行为2起，累计督促清洗污染路面61次；开展秸秆焚烧宣传80余次，劝导群众焚烧秸秆120余起；对未按规定安装、使用油烟净化设施的经营户下达整改通知书31份；处理油烟污染投诉41起、红网1起、县长信箱1起；排查餐饮行业使用液化气橡胶软管的门店37家，流动三轮车摊点25家。
2.城区美化亮化全面升级。一是做好市政设施维护。维修人行道6800平方米，完成开裂路面罐缝55000余米，冷补破损沥青路面维修1000余处，约900平方米；完成路沿石维修1000余米，清理人行道障碍物120余吨，清理行道树废弃电线及私拉乱扯杂物500余处；疏通下水道8500米，改造下水道50米， 清淤800吨；更换井盖285套、雨箅231套；安装窨井盖防坠网650套 ；维修破损设施50余处。二是做好县城绿化养护。完成了县城绿化带日常维护约600万平方米；更换鲜花约10万盆。完成獭溪河沿江风光带东侧广场主题小品、金盆广场主题小品花园制作及亮化工作，填卵石、黄土约90平方米，并栽植鲜花约1万盆；清除绿化带的落叶、枯叶、渣石约40余万平方米，140余车；行道树整枝约2000余株。三是做好路灯设施维护。新装路灯167盏，更换或维修路灯800余盏，敷设、更换电缆线15720米；修复30米高杆灯2盏、一桥高杆灯1盏；对城区高杆灯进行亮化，共计安装15072个点光源；配合市政建设拆除路灯杆5个；拆除牛潭河大桥损坏严重且存在安全隐患的中国节225个。
3.环卫保洁品质大幅提升。一是清扫保洁市场化。完成第四轮清扫保洁市场化采购，并于6月开始实施。二是扎实开展清扫保洁。将环卫清扫保洁提升到生态环境治理的高度，累计发放爱卫倡议书1000余份，现场劝导整改各类破坏市容环境卫生行为420余起；以“机扫、冲洗、普扫、快速保洁”模式对城区主次干道、环卫容器等设施进行精细化清洗，清理卫生死角15000余处，各类大件垃圾1120余起，清洗油污1600余处，清理铂樾府、桃花江大道、谷山路、花苞洲大桥等路段的陈年建筑装修垃圾160余车，约800吨。三是垃圾分类减量。共立案10起，处罚1200元，下达限期整改通知30余份。今年六月份，高标准完成了市人大对我县《条例》实施以来，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的检查督查，获市人大和县委县政府的好评。
五、绩效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的目的
为认真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精神，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和部门责任意识，规范财政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依据中央、省、市、县相关文件精神和工作要求对年度财政资金使用情况及产生的效益进行评价。
（2） 绩效评价的过程
1、成立绩效评价领导小组。组长：吴建强 副组长：李志伟、周科明、刘意； 成员：杨君、王小千、曹智慧、贺庆、吴红军、苏照华及各二级机构办公室人员。本职工作每月考核；七项基础工作、县委县政府的重点工作和其他工作按相应考核细则进行考核，由平常抽查考核和局绩效考核领导小组年终考核相结合。
2、资料收集整理。自评工作资料整理由局财务室牵头，各业务股室、二级机构、直属大队办全面配合，收集相关资料，按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相关内容一一对照整理成册。
3、自查自评。按照《预算绩效管理政策与业务操作手册》的文件要求，对照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指标及评分表的内容如实填报相关资料，作出公正、客观、真实的自评。自评分99分。
4、上报审核。局财务室工作人员按时上报相关自评资料，对上报资料跟进，及时反馈县财政局提出的审查意见，根据审查结果认真分析工作中存在的不足，进行整改，并对来年财政部门预算编制计划提出建议和意见。
 六、存在的主要问题
财务工作繁琐，绩效评价业务不熟练导致绩效评价水平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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